附件1
辽宁省科协资助出版优秀自然科学

专著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为推动我省科技创新，促进学科发展与人才成长，扶持优秀科研成果，资助出版自然科学优秀学术专著，特制定《辽宁省科协资助出版优秀自然科学专著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一、目的及意义

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全面落实 “三服务一加强”工作方针，积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，不断活跃学术思想，促进原始创新，推动基础学科、前沿学科发展,促进我省“科教兴省”和“人才强省”战略的实施，加快提高科技创新能力，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。

二、对象与范围

1．资助对象。凡从事自然科学研究、教学工作的科技工作者，不受学历、职称和年龄等限制，均可申请资助，对40岁以下的青年作者予以适当倾斜。

2．资助范围。资助理、工、农、医等自然科学学术专著的出版发行，基础学科专著优先。资助的著作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，各种教材、资料汇编、专题报告、说明书等不在资助之列。
3．资助标准。资助的专著必须具备学术性、创新性和原创性等特点。资助额度原则为每部3万元。
三、资助计划

本资助项目自2009年开始实施，每年选择部分重点学科学术专著开展评选资助出版工作，计划用5年时间，资助100部优秀自然科学学术专著出版发行。

四、资助原则
1. 坚持择优扶持原则，实行自主申报、专家评议、择优资助的办法。
2．坚持鼓励创新原则，对原创性学术专著重点倾斜，支持学术自由与创新。
3. 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原则，严格按程序办事。

五、申报程序
本资助项目由省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组织申报，具体程序如下：

1.申请出版资助的学术专著，须为成稿但尚未出版，且没有得到任何出版资助；
2.须有两位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推荐（其中本单位和外单位推荐专家各一位），推荐专家须对书稿的学术价值及其真伪给予认定，并填写具体的推荐意见；

3.立项申报须有高校、科研院所科协盖章，作者单位盖章和省级学会盖章。
六、评审机构

1．评审委员会。由辽宁省科协组建“辽宁省科协资助出版优秀学术专著评审委员会”（简称评委会），对申请出版的学术专著进行评审，确定资助出版的优秀专著。评委会办公室设在省科协组宣部，主要负责方案制定、拟定评审办法、进行资格审查、组织专家评审、入选项目认定与实施等工作。
2．评委会专家。申请立项者不得担任评审委员会委员；评审委员会委员的直系亲属如有申请项目提交评审的，委员本人须回避评审活动；评审委员会委员应超越学派与学术观点的分歧，对专著作出客观、公正、权威性评价。

七、评审程序
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拟定评审细则，严格规范运作；对申请资助项目进行资格认定和分类整理；组织评审委员会进行评议，评出拟资助出版的优秀学术专著。
八、立项与公示
1．确定立项。经评委会认真评议，入选资助项目，由评委会主任签字认定。
2．媒体公示。入选资助出版的优秀学术专著，将在省属有关新闻媒体上进行公示，异议期为一周。若发现有重大问题的将取消资助资格，确无异议的优秀学术专著履行资助程序。
3．资助出版。获准资助出版的著作，由省科协负责安排出版事宜，由辽宁科技出版社完成出版发行工作。省科协向获准资助出版专著的作者，颁发《辽宁省优秀自然科学专著证书》。

九、其它事项

具体《评审细则》将由评委会办公室研究制定，力求做到规范化、制度化运作。
本《办法》由评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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